附件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永怀奖学金评审细则

第一章  组织机构

第一条 郭永怀奖学金的评审，由校学生专项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指导、监督，学生工作处统一协调，各培养单位成立评审组具体执行。

第二条 培养单位评审组人数由各培养单位视规模自定，但应不少于5人。评审组由培养单位分党委（党总支）书记任组长，成员由培养单位学生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办公室成员组成。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三条 申请人须满足以下四项基本要求：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守国家法律，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立志为国家建设服务；
（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真践行“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校风和学风，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热爱集体，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活动，自觉培养综合素质和能力，受到师生公认和好评；
（三）具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籍的全日制当年应届毕业生或当年离校的研究所代培生；
（四）本科生上一年度体测达到60分或经批准免测。
第四条 在符合以上基本条件的前提下，申请人还需满足至少一项以下具体条件： 
（一）对国家、社会、学校做出特殊贡献，为学校赢得荣誉或积极的社会影响；
（二）积极投身志愿服务，为公益爱心事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奉献力量，做出重要贡献；
（三）积极参与学校公共服务工作，为师生服务做出重要贡献，具有重要影响；
（四）品学兼优且毕业后选择投身服务于国家重要需求岗位。
第三章 申请与评审

第五条 郭永怀奖学金按年度申请和评审，每年每个培养单位分配1个毕业生申报名额。每个送培单位分配1个代培生申报名额。
第六条 郭永怀奖学金与其他奖学金均可兼得。
第七条 学生应提供真实、完备的资料向所在培养单位主动提出申请，申请资料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永怀奖学金”审批表》及荣誉证书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代培生向代培单位提交材料，由代培单位评审。
第八条 各培养单位接受学生申报，提取学生成绩单、以往奖惩记录等材料作资格审查。
第九条 各培养单位评审组召开评审会，以答辩的形式差额票选，评选中重点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其表现。
第十条 各培养单位评审结束后，将评审结果以上网等方式公示3个工作日，按当年评审通知要求及时向学生工作处报送资料。
第十一条 学生工作处收到材料后，按校学生专项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的要求严格审核材料。
第十二条 校学生专项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各培养单位评审情况汇报和公示情况说明，并经会议差额评出不超过20名的郭永怀奖学金获奖者（其中毕业生不超过15名，代培生不超过5名），并就其他相关问题作出决策。会后，学生工作处将评审结果以上网等方式公示5个工作日。
第四章  监督和检查

第十三条 坚持评审回避原则，与申报学生有亲属关系或直接利益关系者，不能担任评委。

第十四条 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对于公示期间所反映的问题或申请、评审期间所发现的问题，学生工作处将会同相关单位予以审查，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处理。若发现学生弄虚作假，取消其当年所有奖学金的评选资格，情节严重的，根据学校相关规定进行纪律处分；若发现工作人员弄虚作假，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郭永怀奖学金专款专用，要接受监察审计处等部门的检查与监督。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学生工作处负责执行与解释，由校学生专项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修订。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